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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海底电缆行为的法律定性、管辖冲突与保护区合法性审视

武俊松
（河北师范大学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

　 　 摘要：海底电缆兼具功能价值与脆弱性特征，其法律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容忽视的监管议题。 当前，对海底

电缆破坏行为的法律定性仍存在较大争议，主要集中于应将其视为一般刑事犯罪、海盗还是恐怖主义。 在现行国际

法框架下，沿海国、船旗国及其他国家均可能援引不同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对破坏行为主张管辖权，由此可能引发

管辖重叠或真空等问题。 此外，为预防和减少海底电缆破坏行为，多国正推动设立海底电缆保护区。 此类保护区设

立的合法性及其所采取的措施对他国既有海洋权利的影响，亦成为国际法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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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电缆作为全球关键基础设施，承担着促进各国交流与合作的重任，对全球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

要。 这种复杂的依存关系意味着此类设施被破坏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 因此，保护海底电缆和协调相互竞

争的海洋活动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海底电缆的破坏成因多样，
包括人为故意、意外事故、自然灾害与设备故障。 本文聚焦于“故意破坏”行为，这一研究取向既有助于界定

相关法律的适用范围，也为各国针对此类行为采取特别措施提供正当理由。
当前，有关海底电缆保护的法律框架包括 １８８４ 年《保护海底电缆公约》、１９５８ 年海洋法日内瓦四公约及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 《保护海底电缆公约》包含了在领海外保护海底电报电

缆的相关条款。① １９５８ 年《公海公约》吸纳了《保护海底电缆公约》第 ２ 条、第 ４ 条及第 ７ 条的规定，同时也

正式确立了铺设海底电缆自由的原则。 《海洋法公约》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海洋法日内瓦四公约中有关海

底电缆保护、铺设与维修的规则，并对其进行了系统整合。 《海洋法公约》中关于海底电缆的规定被视为习

惯国际法，因此其对非缔约国也具有法律约束力。② 此外，《公海公约》本身旨在编纂当时既存的习惯国际

法，而其内容又被纳入《海洋法公约》，这进一步强化了该领域法律规范的普遍适用性。 尽管如此，现行法律

框架在激励海底电缆保护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③

一、破坏海底电缆行为的法律定性

（一）一般刑事犯罪的构成与认定

《保护海底电缆公约》第 ２ 条规定，缔约国对因故意或过失破坏海底电缆的行为应承担民事或刑事责

任。 该公约的作用在于为海底电缆提供某种共同保护，因为所有缔约国均认同：在领海以外故意破坏海底电

缆行为构成犯罪，应由造成损害的船舶所属国法院予以惩处。 虽然《保护海底电缆公约》将故意或过失破坏

海底电缆的行为确立为一项可处罚的刑事犯罪，但刑事责任的成立须以符合特定要件为前提：一是行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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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二是客观上实施了破坏海底电缆行为；三是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四
是本罪的构成方面将紧急避险排除在外。① 然而，第 ２ 条在法律适用中却存在一定的局限。 首先，《保护海

底电缆公约》仅针对“电报电缆”，电力与通信电缆因不属于其规制范围而未被纳入保护对象。 其次，该条款

要求犯罪主体在主观上必须具有故意或过失，因意外事件或维修操作所导致的电缆断裂不追究刑事责任。
１９５６ 年，国际法委员会在有关海洋法的评注中补充指出，若海底电缆或管道未设有充分标识，则航海人员不

存在可归责的过失。② 事实上，在判断破坏海底电缆行为的主观意图是故意、意外抑或过失时存在固有困

难，尤其是在船舶正常从事海上活动导致海底电缆破坏的情况下。
《公海公约》第 ２６ 条至第 ３０ 条为海底电缆保护与监管搭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其中，第 ２７ 条明确规

定，各国应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将故意或过失破坏公海海底电缆行为确定为应受处罚的罪行。 与《保护海

底电缆公约》相比，《公海公约》明显扩大了适用范围，将海底电力与通信电缆也纳入保护对象。③ 该条款借

鉴了《保护海底电缆公约》第 ２ 条，意图通过国内立法将破坏海底电缆行为普遍刑事化。
相较于《保护海底电缆公约》和《公海公约》，《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３ 条在主观要件方面作出重要扩展：其

规制范围不仅包括“故意或重大疏忽”所致之实际破坏，还涵盖“虽未造成实害，但蓄意或可能造成破坏或损

害的行为”。 这一修订源于国际社会对某些特定风险的关注，如渔船锚泊海底电缆附近，或科研人员在海底

电缆周边开展勘探作业等可能危及海底电缆安全的行为。④ 在主观要件层面，“故意破坏”指行为人积极追

求损害海底电缆的结果；“重大疏忽破坏”则指行为人虽未追求该结果，但因严重不负责任未能预见或避免

明显风险而导致破坏发生。 在第 １１３ 条所规定的“蓄意或可能造成破坏或损害”中，“蓄意”与前述“故意破

坏”的主观状态类似；而“可能造成”则意味着行为人虽未必积极追求破坏结果，但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持放任

态度，其行为本身具有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主观可责性相对较低。 在客观要件层面，“故意或重大疏忽而破

坏”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前提，属于结果犯；“故意或可能造成破坏或损害”属于危险犯，不要求实际损害发生，
只要行为具备造成损害的现实可能性即可纳入规制范围。 问题在于，何谓“现实可能性”，其判断标准为何，
公约本身并未明示，这正是《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３ 条在解释与适用层面亟待厘清的重要议题。

借助危险犯理论中关于法益危险化与危险发展控制度的分析框架，可为客观标准的界定提供潜在的法

理支撑。 根据该框架，危险犯的处罚依据并不在于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某种抽象的危险属性，而在于行为是否

开启了一个指向法益侵害的动态因果流程，并且该流程在相当程度上已脱离行为人的有效控制。 此种法益

危险化进程的失控性，正是现实可能性在客观归责层面的规范性表达。⑤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种失控性需

要综合考察以下因素：一是行为是否在客观上具备引发海底电缆损害的典型危险属性；二是行为当时是否存

在足以阻断危险进程的外部干预可能；三是行为是否已逾越行政管理规范所设定的安全冗余边界。 应当指

出的是，对于现实可能性的判断，并不要求损害发生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紧迫状态。 正如危险犯理论所揭示，
刑法介入所要求的失控性时点可适当提前。 在海底电缆保护语境下，电缆作为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其损害后

果具有高度的扩散性与不可逆性，且损害一旦发生，修复成本高昂、责任追溯困难。 因此，对于可能造成破坏

的认定，不宜以损害是否即将发生为唯一标准，而应以行为是否已实质性地破坏电缆的安全运行状态、是否

已逾越可容许的风险边界为准据。
本文认为，《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３ 条确立的破坏海底电缆罪是规制此类行为的基础法律依据。 一是构成

要件明确，专门针对故意或重大疏忽导致的破坏行为，无需证明行为人的政治动机，也不要求针对特定船舶；
二是适用范围较广，无论是已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还是存在具体危险的行为，都在其规制范围内；三是国际

共识度高，作为《海洋法公约》的组成部分，其对缔约国具有最高的约束力和接受度。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杜晓君：《略论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第 １６ 页。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ｏｌ．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５， ｐ．２９４．
Ｓｅｅ Ｍｉšｏ Ｍｕｄｒｉ ，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Ｃ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９：２３５，

ｐ．２５０（２０１０） ．
参见［斐］萨切雅·南丹、［以］沙卜泰·罗森：《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第 ３ 卷），吕文正、毛彬译，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２４７ 页。
参见于润芝：《我国危险犯中危险判断的去标签化及标准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６７⁃１７０ 页。



第 １ 期 武俊松：破坏海底电缆行为的法律定性、管辖冲突与保护区合法性审视 ４１　　　

对于海底电缆破坏行为应首先且主要考虑适用《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３ 条及各国据此制定的国内相关刑法条

款。 只有当行为同时符合后文所述的海盗或恐怖主义的严格附加要件时，才可能适用更特殊的法律定性。
遗憾的是，严格按照《海洋法公约》直接将破坏海底电缆罪国内法化的国家比较少，多数国家对此类破坏行

为的惩治适用国内刑法中比较宽泛的罪名。① 例如，《阿根廷刑法典》第 １９４ 条②、《智利电信法》第 １３Ｂ（ｂ）
条③、《乌拉圭刑法典》第 ２１７ 条④等。 这表明《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３ 条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充分实施。⑤ 联

合国大会已多次呼吁各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切实履行这一国际义务。⑥

（二）海盗规则的法律适用争议

破坏海底电缆行为是否构成海盗行为始终是国际法学界的争议话题。 有学者主张，在领海以外盗窃或

破坏海底电缆，不仅符合《海洋法公约》第 １０１ 条对海盗行为的定义，而且相较于构建全新的法律框架，借助

现有海盗规则拓展执法机制显得更为高效和可行。⑦ 《公海公约》第 １５ 条与《海洋法公约》第 １０１ 条均对海

盗的构成要件作出明确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为主体须为私人船舶或飞机上的船员、机组成

员或乘客；第二，主观方面须出于私人目的；第三，客观方面须实施了非法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第四，行为

所侵害的客体为另一船舶、飞机、人员或财产。
首先，从法律要件上看，除非一国军舰或政府船舶上的船员发生叛变而从事海盗行为，否则不应将一国

破坏海底电缆行为认定为海盗。 其次，《海洋法公约》第 １０２ 条表明，认定海上活动是否构成海盗的关键在

于区分其动机系出于私人目的还是基于公共授权，而非区分私人目的与政治动机。⑧ 因此，任何未经国家授

权的破坏海底电缆均应被视为出于私人目的。 再次，在现代国际法语境下，“暴力”的概念已扩展至一切威

胁海上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行为。⑨ 破坏海底电缆严重扰乱了全球通信关键基础设施，足以被认定为对海上

安全与公共秩序的破坏，符合当代国际社会对暴力行为的认定标准。 最后，第 １０１ 条（ａ）款第 １ 项要求海盗

须以存在两艘或以上船舶为前提；第 １０１ 条（ａ）款第 ２ 项则适用于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对财产实施的特定非法

行为。 与前者相比，该条款并未明确要求行为对象必须位于“船舶上或者航空器上”。 因此，根据《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的解释通则，在领海外破坏海底电缆属于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外对财产实施的非法暴力或掠夺

行为，符合第 １０１ 条（ａ）款第 ２ 项所规定的海盗行为。􀃊􀁉􀁒

另有学者指出，破坏海底电缆明显超出《海洋法公约》第 １０１ 条的规范释义，不应为迎合惩治此类行为

的需要，而对现有法律文本进行过度扩张或曲解。􀃊􀁉􀁓 第 １０１ 条（ａ）款第 ２ 项规定，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进行暴力、扣留或抢夺行为构成海盗罪。 事实上，国际法委员会曾澄清称，
“针对财产的行为”特指针对不受任何国家管辖的船舶的行为，并不包括针对海底电缆的行为。􀃊􀁉􀁔 尽管在某

些情况下固定装置是否可以被视为船舶存在争议，但在《海洋法公约》的背景下，固定装置与船舶是被区别

对待的。􀃊􀁉􀁕 同时，各国在实践中面临海盗境况时可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因为采取错误行动的代价远大于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

参见王赞：《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罪国内法化研究》，载《学术论坛》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２ 页。
《阿根廷刑法》第 １９４ 条规定，除非存在共同危险的情况，任何人若阻碍、妨碍或干扰公共通讯服务的正常运作，可被判处三个月至两

年监禁。
《智利电信法》第 １３Ｂ（ｂ）条规定，任何恶意干扰、截取或中断电信服务的行为，可处以军事监狱拘禁，并没收相关设备和设施。
《乌拉圭刑法典》第 ２１７ 条规定，任何企图破坏有线或无线电信通信连续性的行为，可判处三个月至三年有期徒刑。
Ｓｅｅ Ｓｃｏｔｔ Ｃｏｆｆｅｎ⁃Ｓｍｏｕｔ ＆ Ｇｌｅｎ Ｊ．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ｓ：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２４：４４１， ｐ．４４４（２０００）．
参见《海洋和海洋法》，联合国大会决议，Ａ ／ Ｒｅｓ ／ ７８ ／ ６９，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通过。
Ｓｅｅ Ｍｉｃｋ Ｐ． Ｇｒｅｅｎ ＆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Ｒ．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ｉｍｅ ｔ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 ？ ， ｉｎ Ｍｙｒｏｎ Ｈ． 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

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ｒｉｌｌ Ｎｉｊｈｏｆｆ， ２００８， ｐ．５８０．
Ｓｅ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Ｇｕｉｌｆｏｙｌｅ， Ｔａｍｓｉｎ Ｐｈｉｌｌｉｐａ Ｐａｉｇｅ ＆ Ｒｏｂ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Ｔｈｅ Ｓｅａｂｅ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７１：６５７， ｐ．６７２（２０２２） ．
Ｓｅｅ Ｕｔｐａｌ Ｋｕｍａｒ Ｒａｈａ ＆ Ｋ． Ｄ． Ｒａｊ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ｃｏｐｅ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４９， ｐ．５０（２０１７） ．
Ｓｅｅ Ｍｉｃｋ Ｐ． Ｇｒｅｅｎ ＆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Ｒ．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ｉｍｅ ｔ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 ？ ， ｉｎ Ｍｙｒｏｎ Ｈ． 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

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ｒｉｌｌ Ｎｉｊｈｏｆｆ， ２００８， ｐ．５７５⁃５８０．
Ｓｅｅ Ｘｕｅｘｉａ Ｌｉａ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ｃｅ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Ｖｏｌ．３３：４５６， ｐ．４７１⁃４７３（２０１９） ．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ｏｌ．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５， ｐ．２８２．
Ｓｅｅ Ｓｔｕａｒｔ Ｋａｙ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Ｏｉ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ｔｔａｃｋ， Ｔｕｌａｎ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３１：３７７， ｐ．４１５（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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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而遭受的惩罚。① 这意味着更少的国家将《海洋法公约》第 １０１ 条适用于破坏海底电缆。 此外，《保护

海底电缆公约》侧重于确保海上安全而非严重的海上犯罪。 从历史层面看，《保护海底电缆公约》将破坏海

底电缆视为独立于海盗之外的单独罪行类别。 将破坏海底电缆排除在海盗之外，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已认

识到此类行为涉及关键基础设施保护，而并非是针对其他船舶或船员的敌对行动。 《保护海底电缆公约》
第 １５ 条未禁止交战国在战时切断敌方海底电缆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类比而言，现代海底通信电缆虽与海

底电报电缆技术不同，但二者承担着相同的核心功能，应当接受相同的专项制度规制。 因此，破坏海底电缆

属于《保护海底电缆公约》下独立的海洋刑事犯罪，而非《海洋法公约》第 １０１ 条所指的海盗。
本文认为，将破坏海底电缆定性为海盗面临很大的法律障碍和政策风险。 在构成要件上，《海洋法公

约》第 １０１ 条要求行为针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在其上的人员或财产”，其立法意愿与历史解释倾向于将

“财产”限定于船舶或飞机上的动产，难以涵盖固定在海底的电缆。 在法律体系上，《保护海底电缆公约》及
其后续发展（《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３ 条）已为破坏电缆行为设立了专门的、独立的刑事规制通道，致使诉诸海

盗条款的必要性降低。 在政策后果上，滥用海盗标签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武力使用授权与国际紧张局势。 因

此，除非破坏行为明确符合“私人目的，通过暴力针对航行中的船舶及其所载财产”这一情形，否则应审慎否

定海盗条款对其直接适用。 海盗规则在此领域的作用，应被严格限制在极少数与劫掠船舶行为直接关联的

特定场景。
（三）恐怖主义的界定与规制

在界定恐怖主义时，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均普遍涵盖两个基本要素：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 前者是

指实施者的动机意图，后者特指犯罪的严重程度。② 在反恐法中，政治或恐吓目的是区分普通犯罪与恐怖主

义的核心标准，这意味着无此目的的破坏行为将不适用反恐法。 然而，恐怖主义的主观维度因其不确定性和

认知差异性而难以作为统一标准，这就是在定义过程中必须优先考量客观因素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本部分

的研究内容以行为人具有特定的政治或恐吓意图为基本假设，重点探讨破坏海底电缆的严重程度是否满足

反恐法对客观要件的规定。
现有 １９ 项国际反恐公约并未对海底电缆保护作出明文规定，但通过对相关文书进行解释，其部分条款

可引申适用于海底电缆破坏行为。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第 ２ 条规定，任何人非法或故意向基础

设施投掷、放置、发射或引爆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装置，构成犯罪。 该公约尚未明确界定“基础设施”的法律概

念，但国际社会已经对海底电缆是至关重要但又脆弱的基础设施达成共识。 值得说明的是，此类授权仅适用

于针对海底电缆的爆炸袭击等恐怖活动，而并未延伸至切断、盗窃等其他破坏手段。 适用该公约的目标在于

规制故意破坏海底电缆行为并将其定性为犯罪予以惩处。 因此，无论是否涉及恐怖主义组织或具有恐怖主

义动机，只要非法且故意实施破坏海底电缆行为，即构成犯罪。 此类罪行的严重程度远高于《海洋法公约》
第 １１３ 条规定的普通刑事犯罪。③

２００５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议定书》增设了若干犯罪行为，其中包括从船舶上投放任

何爆炸物，且该行为旨在造成或可能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害，并以恐吓人口或强迫政府或

国际组织实施或不实施某项行为为目的。 该议定书所界定的犯罪行为可解释为包括在领海外利用船舶布设

爆炸物以破坏海底电缆的行为。 此外，《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可能同样适用于海

底电缆破坏行为。 该议定书将“固定平台”界定为永久附着于海床、用于资源勘探或开发或其他经济目的的

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 尽管未提及海底电缆，但不可否认的是，固定平台在资源勘探、开发及其他经济功能

方面的正常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底电缆所提供的电力、数据传输等关键支持。 因此，任何针对与固

定平台相连的海底电缆实施的犯罪行为理应受到该议定书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约束。④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ｙｅａｔｔ Ｍｅｎｅｆｅ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ａｖ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ｉｒａｃ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４：３５３， ｐ．３６３ （１９９９） ．

Ｓｅｅ Ｔｏｄｄ Ｓａｎｄｌ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６７：１， ｐ．１（２０１５） ．
Ｓｅｅ Ｕｔｐａｌ Ｋｕｍａｒ Ｒａｈａ ＆ Ｋ． Ｄ． Ｒａｊｕ，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２１， ｐ．５６．
Ｓｅｅ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４， 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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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反恐立法在相当程度上为规制海底电缆破坏行为提供了潜在的法律依据。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将财

产损失纳入被禁止的恐怖主义后果范畴。① 例如，《英国反恐法》规定，任何行为若涉及严重破坏财产或严重

干扰、破坏电子系统，则该行为构成恐怖主义。② 《印度预防恐怖主义法》亦明确将破坏财产及扰乱基本供应

与服务的行为纳入恐怖主义范畴。③ 《新西兰反恐镇压法》则进一步规定，毁坏具有重大价值或重要性的财

产，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干扰或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可被视为恐怖主义。④ 《美国法典》对恐怖主义采

取了更为广义的界定，将其定义为涵盖针对人身及财产实施的犯罪行为。⑤ 海底电缆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其

法律主体可能为私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进而也决定了其法律性质属于私人财产或公共财产。 因此，在
多数情况下破坏海底电缆可被纳入各国反恐立法的适用范围，即便相关法案条文并未明确将海底电缆列为

保护对象。
本文认为，反恐法的适用必须受到严格约束。 在主观上，必须证明行为人具有特定政治或恐吓目的。 仅

出于经济动机或普通破坏欲的行为，即便后果严重，也不应升格为恐怖主义犯罪。 在客观上，行为必须达到

旨在或可能导致死亡、重伤或重大财产 ／经济损失的严重程度，且通常要求针对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的海底

电缆。 因此，恐怖主义定性并非是所有故意破坏行为的兜底选项，而是针对兼具特定恐怖意图与严重危害的

少数极端行为的专门回应。 值得强调的是，当一个破坏海底电缆的行为同时可能触犯一般刑事犯罪、反海盗

法与反恐法时，其法律适用并非简单择一，而应遵循基于法理逻辑的优先顺序。 原则上优先适用专门的反恐

法，但以符合其严格要件为前提；基础性的“一般刑事犯罪”条款是绝大多数案件的默认和兜底选项，只要实

施了破坏行为，无论其动机是何目的，也无论是否使用爆炸等特定手段，均可适用；而对海盗的认定则应被极

度审慎地限制在极少数特定情形。 这一顺序体现了从制裁最特殊、最恶劣行为到规制最普遍、最基础行为，
再到审慎适用历史特定规则的法理逻辑，确保法律适用的精确性、正当性与国际协调性。

二、破坏海底电缆行为的管辖冲突

（一）沿海国的管辖权

《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 条第 ２ 款（ｋ）项规定，任何目的在于干扰沿海国任何通讯系统或任何其他设施或设

备的行为均应视为有害通过。 这意味着海底电缆破坏行为将失去外国船舶在领海无害通过的合法性。 《海
洋法公约》第 ２１ 条是对第 １９ 条的补充，列举了沿海国有权制定关于无害通过其领海的法律和规章的事项。
其中第 １ 款（ｃ）项允许沿海国制定法律和规章，保护在其领海的海底电缆和管道。 “在这里，目标既是为了

维护这种系统的完整性，以避免在通信中中断（电缆），又保护海洋环境（管道），同时也为了保护领海内用于

航行的电缆和管道。”⑥尽管第 ２１ 条适用于登陆沿海国的海底电缆，但其是否同样适用仅过境领海但并未登

陆的海底电缆，在国际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 《塔林手册 ２．０：适用于网络行动的国际法》第 １ 条指出，国家

对其境内任何网络基础设施及相关活动享有主权。 主权的属地性质限制了其他国家针对主权领土内网络基

础设施开展的网络行动。⑦ 该条款并未根据海底电缆是否登陆而对管辖范围作出区分，而是将位于领海内

的所有海底电缆纳入管辖对象。 此外，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ｃ）项亦未体现此种区分。 因此，为明确沿海国管辖

权范围，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对第 １９ 条第 ２ 款（ｋ）项和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ｃ）项进行扩大解释。
简而言之，沿海国对发生在其领海内海底电缆破坏行为享有管辖权，无论该海底电缆是否登陆沿海国。 此项

权力的行使，以沿海国已通过国内立法将此类行为明确规定为违法犯罪为前提。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２７
条，沿海国一般不应对外国船舶在无害通过期间于船舶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行使刑事管辖权，除非该行为属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 Ｒｅｕｖｅｎ Ｙｏｕｎｇ，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ｓ ａ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９：２３， ｐ．８９⁃９０（２００６）．

Ｓｅ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ｃｔ ２０００， ｃ．１１， § １．
Ｓｅ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ｃｔ ２００２， § ３（１）．
Ｓｅ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ｃｔ ２００２， § ５（３） ．
Ｓｅｅ １８ Ｕ．Ｓ．Ｃ．Ａ． § ２３３２ｂ（２００１）．
［斐］萨切雅·南丹、［以］沙卜泰·罗森：《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注》 （第 ２ 卷），吕文正、毛彬译，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１６９⁃１７０ 页。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Ｔａｌｌｉｎｎ Ｍａｎｕａｌ ２．０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ｙｂ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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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明确列举的少数例外情形。 这是一项针对“船舶内部事务”的管辖权限制条款。 考虑到海底电缆破坏

行为通常不发生在船舶之上，这意味着该行为本身不属于第 ２７ 条所规范的“船舶上发生的行为”范畴，因此

沿海国无法将第 ２７ 条作为自己行使管辖权的法律依据。
《海洋法公约》第 ５６ 条第 １ 款（ｂ）项为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确立了明确的管辖权，涵盖人工岛屿、设

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 虽然《海洋法公约》并未直接规定沿海国

对专属经济区内的海底电缆破坏行为享有管辖权，但通过规范性解释，可以合理推导出沿海国拥有此项权

利。 《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２ 条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而第 １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进一步界

定了“海洋环境的污染”，即人类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从而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海洋生

物、妨碍捕鱼及其他正当海洋活动等有害影响的行为。 就海底电缆破坏行为而言，无论是破坏过程中所采用

的手段，还是破坏后产生的后果，都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这显然契合“海洋环境的污染”
的界定。 因此，沿海国可将其保护和保全专属经济区海洋环境的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电缆破坏行为，以此防范

海洋环境遭受损害。 此类管辖权的行使不仅包括沿海国可采取监测措施应对海底电缆面临的威胁，还包括

当涉嫌故意破坏海底电缆的行为违反了沿海国依据《海洋法公约》制定的、关于其在专属经济区资源主权权

利与管辖权的相关法律法规时，沿海国可对该行为采取执法或其他预防措施。 此外，《海洋法公约》虽未明

确界定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法律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海底电缆作为全球关键通信基础设施已得到联

合国的正式承认，且其显然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因此，沿海国或许可以将其对

人工设施的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电缆。 即便无法作出上述法律解释，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海上任何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海底电缆提供的数据、信息及电力支持。 海底电缆是人工岛屿、设施和结

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沿海国也可借此获得对海底电缆破坏行为的管辖权限。
（二）船旗国的专属管辖权

《海洋法公约》第 ９７ 条规定，在发生船舶碰撞或其他涉及船员刑事责任的航行事故时，只有船旗国或责

任人国籍国可以提起诉讼，除船旗国当局外，任何其他国家均不得下令逮捕或扣留船舶，即使作为调查措施

亦然。 “航行事故”源自 １９５２ 年在布鲁塞尔签订的《统一船舶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中刑事管辖权方面某些

规定的国际公约》，该公约除了将其与“碰撞” （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区分开来以外，并没有给“航行事故”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一词任何特定含义。 但是，从《海洋法公约》第 ９７ 条的准备工作文件来看，法律术语“航行事故”
是指与船舶的移动和操作有关的事件，据称对涉案船舶、其货物或船上人员造成某种形式的严重损害。 这一

概念在“恩里卡·莱克西案”的仲裁裁决中亦得到认可与援引。① 基于对“航行事故”的界定，《海洋法公约》
第 ９７ 条所确立的船旗国刑事管辖专属原则，似乎主要适用于由船舶航行或操作直接引发的电缆损害，如与

电缆船发生碰撞行为；②而对于非因航行操作所致、而是借助船舶实施的故意破坏行为，如使用遥控潜水器

或人为潜水切断电缆行为，则难以适用该条款的管辖安排。 国际法委员会在对《海洋法公约草案》第 ３５ 条

的评注中说明，航行事故还可能包括“对海底电报、电话电缆或高压电力电缆或管道的损害”。③ 然而，从《海
洋法公约》第 ９７ 条的立法目的看，该条款旨在规制与船舶碰撞属同一性质的海上航行事故。 其核心意图在

于追究船长或船员的刑事责任或纪律责任，以保障海上航行安全。 对《海洋法公约草案》第 ３５ 条评注进行

合理解读后可知，唯有由船舶航行直接导致的电缆断裂事件，方可被认定为“航行事故”；非航行行为引发的

电缆损害不应被纳入该条款的适用范围。
《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３ 条要求各国通过法律法规，规定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或受其管辖的人故意或因重大

疏忽而破坏公海海底电缆均属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 该条款基本上将国家对“故意或过失”破坏海底电缆

行为的刑事管辖权（通常限于领土）扩大到公海内悬挂该国国旗的船舶或其国民，这符合国际法关于域外管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ａ Ｌｅｘｉ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Ｉｔａｌｙ ｖ． Ｉｎｄｉａ）， Ａｗａｒｄ， ＰＣＡ Ｃａｓｅ Ｎｏ．２０１５⁃２８， ｐａｒａ．６５０．
Ｓｅｅ Ｚｈｅｎ Ｓｕ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ｂｌｅ Ｓｈｉｐｓ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ｂｌｅｓ，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９：１１８， ｐ．１２７（２０１８） ．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ｏｌ．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５， ｐ．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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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权的一般原则。① 简而言之，针对公海海底电缆破坏行为，只有船旗国或犯罪人国籍国有权行使刑事管辖

权，《海洋法公约》并未赋予沿海国此项权利。 例如，《新西兰海底电缆和管道保护法》第 ４ 条规定，本法案适

用于新西兰国民或领海内的任何人，或通常居住在新西兰的人及新西兰船舶上人员的行为。 然而，第 １１３ 条

要求各国对其管辖范围内特定行为实施刑事处罚，但不强制要求提起公诉，即不适用“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事实上，该条款在各国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且因无法有效应对海底电缆面临的众多新型风险与威胁而受

到批评。 值得强调的是，《海洋法公约》第 ５８ 条第 ２ 款表示，第 ８８ 条至第 １１５ 条及其他国际法有关规则只要

与第五部分不相抵触，则适用于专属经济区。 这意味着船旗国及犯罪人国籍国对发生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

的破坏海底电缆行为同样拥有专属管辖权。
（三）其他国家的管辖权

关于其他国家能否对海底电缆破坏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目前国际法学界仍存有争议。 一方面，《保护

海底电缆公约》仅确立了船旗国专属管辖及犯罪人国籍国辅助管辖的原则，并未赋予缔约国普遍管辖权。
《公海公约》第 ２７ 条与《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３ 条亦延续了这一立场，未将海底电缆破坏行为纳入普遍管辖范

畴。 另一方面，尽管《海洋法公约》第 １０５ 条对海盗明确适用普遍管辖权，但将海底电缆破坏行为视为《海洋

法公约》第 １０１ 条所界定的海盗，在是否符合构成要件方面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受到广泛质疑。
若一条海底电缆仅穿越多国管辖海域而不登陆，则引发以下管辖权难题：与该电缆存在物理连接的沿岸

国，能否对发生于他国管辖海域内的破坏行为主张管辖权？ 这触及了以属地原则为基础的传统管辖规则在

应对此类具有“跨国连接性”设施损害时的适用边界。 正如前文所述，在当前预设的法律框架下，若过境沿

海国与船旗国均未在国内法中将海底电缆破坏行为界定为犯罪，则其管辖权将无法被激活。 尤其是沿海国

对在其领海内破坏他国海底电缆的行为可能会缺乏足够激励行使管辖权来追究损害赔偿责任。② 这一制度

性漏洞导致管辖责任落空，并使电缆所属国或使用国的核心利益面临无法得到有效法律救济的风险。
客观属地原则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习惯国际法，其核心在于只要某项犯罪的法律构成要件有实质部分在

一国领域内发生，即足以赋予该国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在“罗兴亚人驱逐案”中的裁决是该原则

的典型适用：预审法庭认为，驱逐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并非在缅甸完成，但其跨境后果作为该罪行的一个关键

要素在孟加拉国实现，因此法院对本案拥有管辖权。③ 基于客观属地原则，海底电缆破坏行为即使发生在公

海或其他国家管辖范围海域，只要其造成的实质性损害后果显现一国领土之内，即可为该国的管辖权提供连

结点。 然而，这一管辖依据的成立以该国国内刑法将行为在域外实施但结果（尤其是何种结果）发生于域内

的行为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为前提。④ 为避免管辖权主张的泛滥，一国在决定启动管辖时，应进行国际法上的

合理性衡量。 衡量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损害后果在该国的严重性与直接性、行为人的意图与该国的关联度、该
国行使管辖权是否为保护其公共利益所必需。 “罗兴亚人驱逐案”在确认管辖权基础的同时，也隐含了对管

辖联系实质性的审查。 因此，客观属地原则在海底电缆语境下的适用，应是一个严格限缩的过程，而非管辖

权的无限扩张。
保护原则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确立管辖权，允许一国对其领土外威胁该国安全的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

将保护性管辖延伸适用于海底电缆破坏行为，必须满足这一罪行门槛，即破坏行为构成一种国际关切的犯

罪，其恶性已超越对私人财产的侵害，尤其是对主张管辖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经济主权等国家利益构

成严重威胁。 就海底电缆破坏而言可考虑以下因素：该行为破坏的电缆是否承载着该国政府、军事或关键基

础设施的专属通信，是否旨在或事实上导致该国大规模社会混乱、重大经济损失或国防能力受损，是否具有

恐怖主义或武装冲突相关背景。 保护性原则的法理基础在于保护国家免受域外严重行为的侵害。 海底电缆

作为支撑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关键基础设施，其破坏行为实质性地触发了该原则的适用条件。 所以当此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Ｔａｒａ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ｂｌｅｓ，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４：５７， ｐ．７７（２０１５）．

参见王金鹏、姜璐璐：《论国家保护国际海底电缆的义务与责任》，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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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为达到相当的严重程度时，主张保护性管辖具有充分的国际法理依据。 然而，保护性原则的适用应秉持

谦抑性，即当犯罪行为地国、船旗国等传统联系国无法或不愿行使有效管辖，且该行为对本国核心利益的侵

害迫在眉睫或后果极其严重时，保护性管辖的行使才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
（四）管辖冲突的协调路径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沿海国与船旗国的管辖权主张在专属经济区内存在固有张力，其协调并非依靠单一

主体的行动，而需通过系统性的规则与程序设计加以实现。 首先，各国国内立法的完善是基础。 沿海国与船

旗国应履行《海洋法公约》下的立法义务。 沿海国需通过国内法明确将故意破坏其专属经济区内海底电缆

的行为定性为犯罪，并规定行使管辖权的实体和程序要件，以符合罪行法定原则。 船旗国则需确保其国内法

能有效管辖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在域外实施的同类行为，并完善相应的司法合作条款。 立法的明确性与互补

性，是预防与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前提。 其次，双边或多边协议是协调管辖冲突的核心机制。 针对管辖权竞

合，相关国家可通过协定建立明确的规则与程序。 例如，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可约定一个管辖优先顺序

或联络与协商机制：当破坏行为严重威胁沿海国环境或安全等重大利益时，可确立沿海国的优先管辖权；对
于其他情形，特别是涉及船舶航行操作的行为，则可确立船旗国的优先管辖权。 无论何种顺序，协议中应包

含紧急临时措施授权和强制通报与协商义务。 这种基于协议的分工，能有效避免管辖重叠或真空。 最后，应
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构建长效合作框架。 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底电缆保护委员会等机构可为相关实践提供

关键平台。 通过此类平台，可推动国家履约情况信息共享与最佳实践指南的编纂工作，以软法形式促进各国

国内法与执法程序的完善。 此外，亦可建立技术性的事件联合通报与评估程序。 当发生海底电缆破坏行为

时，促使沿海国、船旗国、电缆所有国等迅速共享基本信息，并就案件性质与管辖归属进行初步评估，为后续

外交或法律程序奠定合作基础。
其他国家对客观属地原则与保护性原则的适用，必须嵌入严格的合理性限制与国际合作框架。 一是主

张管辖权的国家必须在国内法中明确规定此类域外管辖的构成要件，且要求犯罪结果与本国领土有直接、实
质且可预见的联系，或犯罪行为对其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核心利益构成严重、紧迫的威胁。 二是在程序上

应确立补充性管辖原则，即只有当犯罪行为地国、船旗国、电缆所属国等具有更密切联系的国家无法或不愿

行使有效管辖时，该国方可启动管辖程序。 三是在决定管辖前，应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管辖权协商，向主要利

益相关国通报其依据和意图，尽可能达成管辖安排共识，避免单边行动带来的冲突。

三、海底电缆保护区的合法性审视

为确保海底电缆安全，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及印度尼西亚等国通过国内立法明确主管机构，设
立海底电缆保护区，对特定海上活动实施管控，对违规行为规定相应责任，从而构建了保护海底电缆的国内

法律框架。 然而，此类措施也引发了国际法学界的重要质疑：各国在其国家管辖海域设立海底电缆保护区，
并对该区域内的特定活动进行管制是否符合国际法？

（一）沿海国设立海底电缆保护区的法理阐释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２ 条，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领海。 在这一范围内，沿海国享有专属管辖权。① 因

此，为保障领海内海底电缆的安全，沿海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包括设立海底电缆保护区。 尽管第 １７ 条规定

外国船舶在领海享有无害通过权，但依据第 １９ 条对有害通过的明示列举，任何破坏海底电缆的行为均难以

被视为无害通过。 第 ２５ 条则进一步强调沿海国可在其领海内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防止非无害的通过，该条款

也暗含了沿海国在其领海设立海底电缆保护区，并对电缆的勘测、铺设和维护活动实施管辖的合法性。 然

而，在领海之外，法律情况可能尤为复杂。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５６ 条第 １ 款（ｂ）项，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对“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管

辖权。 管辖权作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立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三个方面。② 基于

此项权利，沿海国有权制定旨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法律法规，但此类措施须符合非歧视原则并与《海洋法公

①
②

Ｓｅｅ Ａｒｉｆ Ａｈｍ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Ａｎ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２１， ｐ．２８（２０１７）．
参见［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余敏友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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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规定相一致。 此外，国际判例亦确认，环境保护措施无需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前提，只要具备合理性

与相称性，即具备合法性。 例如，在“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中，国际法院明确指出，国家

有权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防范潜在的环境损害，只要该措施合理且适度。① 海底电缆，特别是其未埋设并因复

杂海底地形而悬空的部分具有显著的结构脆弱性，面临更高的损害风险，并可能由此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利影

响。 针对这一潜在风险，沿海国有权通过设立保护区等预防性措施，行使其在专属经济区内对“海洋环境保

护和保全”的管辖权。
《海洋法公约》第 ８０ 条规定，第 ６０ 条比照适用于大陆架上的人工岛屿、设施和构筑物。 根据第 ６０ 条

第 ４ 款，设立安全地带的目的是“确保航行以及人工岛屿、设施和构筑物的安全”，且此类地带的设置应与其

性质和功能具有合理关联。② 尽管《海洋法公约》未对“人工岛屿、设施和构筑物”作出明确定义，但依据《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规则，为设立安全地带之有限目的，可将海底电缆归类为“人工设施”。 即便不采用

这一解释，安全地带的设立在于保障人工岛屿、设施和构筑物安全的同时，亦可间接实现对海底电缆的保护，
从而达到设立海底电缆保护区的实际效果。 因此，各国以维护人工设施安全为由划定的安全地带在功能上

可构成海底电缆保护区。
（二）海底电缆保护区与其他国家既有海洋权利之争

由于人类和自然给电缆作业带来的压力不断增长，因此沿海国设立了电缆保护区、海洋保护区和海上禁

捕区，并禁止“会给海底电缆带来严重损坏风险的海洋活动”。③ 然而，此举在寻求监管与保护海底电缆的同

时，也招致了其他国家的质疑，即在保护区禁止特定海上活动是否限制了其他国家既有海洋权利的正当

行使。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６２ 条第 ２ 款、第 ３ 款，沿海国应允许其他国家通过协定或其他安排捕捞其专属经

济区内剩余的允许渔获量。 同时，第 ３００ 条要求缔约国秉持诚信原则，以不构成权利滥用的方式行使本公约

所规定的权利。 在“南方蓝鳍金枪鱼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裁定日本应停止单方面试验性捕鱼，以维护其

他国家的程序性与实质性权利。④ 同理，沿海国设立海底电缆保护区并实施捕捞禁令，实质上规避了其分配

剩余渔获量的义务，侵犯了其他国家在公约下的实质性权利；此外，在未与相关国家进行双边、区域或全球层

面协商的情况下实施该禁令，也侵害了其他国家依法享有的程序性权利。 此类行为构成对权利的滥用，违背

了第 ３００ 条所规定的诚信原则。 关于《海洋法公约》第 ５８ 条第 ３ 款的解释，相关国家倾向于对“航行”作广

义理解，认为其范围不仅涵盖传统航行活动，还包括加油（即向其他船舶供应燃料）及抗议等行为。 即使此

类活动在技术上不完全属于“航行”，但仍可视为第 ５８ 条第 １ 款所指的“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

法用途”。⑤ 在此基础上，抛锚和停泊作为船舶航行中必然发生的操作，即便不能直接纳入“航行”范畴，也应

被认定为辅助航行的合法海洋使用。 尤其是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该项权利不受任何国家的限制或约

束。 在“‘诺斯塔号’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也明确指出，任何妨碍或干扰外国船舶航行的措施———即使未

诉诸物理强制手段———仍可能构成对航行自由的干涉或侵犯。⑥ 换而言之，虽然海底电缆保护区实施的航

行禁令未对外国船舶采取物理强制措施，但其本质上仍构成对航行自由的不当限制。
此外，实践证明并非所有商业渔具都会对海底电缆造成破坏。 除底拖网外，中层拖网、围网、中层延绳钓

和定置渔具等作业方式均未表现出导致电缆故障的显著风险。 这是因为拖网在设计上通常能够跨越海底障

碍物，且在该作业深度范围内敷设的电缆大多采用抗冲击的铠装结构加以保护。 电缆埋设及加装防护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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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可进一步提供有效防护，显著降低损坏概率。 拖网经过海底电缆时也可能存在多种交互情形，但多数情

况下甚至不会发生直接接触。① 以上理由构成了其他国家质疑沿海国在海底电缆保护区内禁止特定海上活

动的法律依据与合法性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海洋法公约》第 ６２ 条明确规定了沿海国负有促进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最佳利用的

责任，且不妨碍第 ６１ 条中规定的养护和管理的目标。 然而，最佳利用并不等同于必须进行捕捞，设立完全禁

捕的海洋保护区、将总可捕量设定为零，均符合《海洋法公约》的法律框架。 事实上，《海洋法公约》并未禁止

此类措施。 相反，其明确授权各国通过划定特定区域，对渔业活动施加合法限制。② 换而言之，在海底电缆

保护区内禁止其他国家船舶进行渔业捕捞活动，并未侵犯或不当限制其依法享有的正当海洋权利。 此外，航
行自由并不意味着外国船舶可违背其应尽的尊重与和平义务，无视沿海国的正当安全关切，或损害他国的合

法权利。 自由并非不受约束，权利行使亦需以尊重沿海国主权与安全、遵守《海洋法公约》关于海洋利用的

相关规定为前提。 唯有在此框架内，航行自由才真正是符合国际法的、负责任的自由。③ 实际上，海底电缆

保护区通常既不禁止船舶通行，也不限制正常的航行活动，其宗旨在于规范那些可能对海底电缆构成实际威

胁的特定行为，如抛锚等本身具有高度破坏性的活动。 针对此类行为所采取的限制措施具有目标明确、范围

清晰的特征。 作为一种海洋空间管理手段，海底电缆保护区的设立旨在保障海底通信基础设施的安全，同时

不影响船舶通航自由。 因此，该措施可能并不构成对《海洋法公约》第 ５８ 条所规定的航行自由的实质性限

制或侵犯。
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５８ 条第 ３ 款，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根据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

应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 这些权利和义务包括《海洋法公约》第 ５８ 条第 １ 款所规定的沿海国在专

属经济区内享有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 在“北海大

陆架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各国在确立海域管辖权或实施区域管理措施时，应公平地协调各方共同利益。④

尽管铺设海底电缆的自由未必包含在保护区内禁止特定海上活动以保障电缆安全的权利，但根据《海洋法

公约》的宗旨与目的，对海底电缆的维护与修理应被纳入各国“适当顾及”的义务范畴。⑤ 维护与修理作业在

功能上与铺设自由密切相关，并可视为该自由在海洋合法利用中的合理延伸。 若无法对海底电缆进行有效

维护与修理，则铺设行为本身也将失去实际意义。 因此，合理的维护必然包括采取必要措施（例如禁止捕

捞、抛锚及疏浚等可能危害电缆安全的活动）以保障电缆功能的完整与持续。 综上所述，保护区的设立是否

限制其他国家海洋权利的正当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海洋法公约》的不同阐释。 然而，从目前的国家

实践发展趋势来看，将在海底电缆保护区禁止实施特定海上活动视为违反《海洋法公约》可能缺乏足够的国

家支持。
海底电缆保护区引发权利冲突的症结不在于沿海国有无权利设置管制区域，而在于如何设定限制措施

才不构成对其他公约权利的不当限制。 因此，其解决不应止步于对《海洋法公约》各条款此消彼长的文义解

释角力，而应朝向具体规则设计方向推进。 一方面，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设立海底电缆保护区，应遵循必

要性、科学性与比例性原则。 具体而言，禁止某一海洋活动的决定须基于可验证的工程或统计数据，证明该

活动在该区域、该深度、该电缆敷设方式下确实构成显著风险。 假如存在同等有效但限制性更低的替代性方

案，沿海国应优先采用。 由此，对捕鱼禁令、抛锚禁令的合法性评价，将从是否允许设立转向是否具备充分证

据与合理限度，使争议焦点从抽象权利对抗转向具体管理措施的合理性审查。 另一方面，沿海国在决定设立

海底电缆保护区并对特定外国活动施加限制之前，应当履行前置协商义务。 协商对象应至少包括主要渔业

活动可能受影响的缔约国、电缆途径区域船旗国、电缆所有国或营运实体。 协商内容不限于结果告知，而应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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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保护区范围、禁止活动类型、豁免情形、期限评估等实质要素。 此种协商并非纯粹外交姿态，而是《海洋

法公约》第 ３００ 条所要求的善意与权利不滥用的程序性体现。 缺乏程序沟通的单边措施极易被视为对合作

义务的违反，将协商义务明确为电缆保护区设立的前提要件，有助于在管辖权分歧显现之前促成利益妥协。
综上所述，径直指称海底电缆保护区违反《海洋法公约》的主张，不仅缺乏充足的国家实践支持，也低估了公

约规范通过程序性解释适应新型海洋治理需求的制度弹性。

四、结语

海底电缆作为全球通信与能源传输的“水下命脉”，其安全问题已从单纯的技术维护上升为复杂的法律

与地缘政治议题。 在对破坏行为进行法律定性时，需结合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与主观意图，在一般刑事犯

罪、海盗、恐怖主义等不同法律框架下进行精准甄别，明确责任边界。 在管辖权归属上，沿海国、船旗国及其

他相关国家基于不同法律原则的管辖主张相互交织，这一局面不仅考验着《海洋法公约》等现有国际规则的

协调效能，更凸显了建立高效国际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的紧迫性。 就海底电缆保护区而言，其设立虽契合各

国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现实诉求，但需对其合法性进行严格审视，确保其设立不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海洋权

益。 面对技术演进与地缘博弈的双重挑战，国际社会亟需在尊重现有国际法框架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兼顾安

全保障、海洋发展与权益公平的海底电缆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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